附件: 

2019年春运期间全省旅游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方案

为认真落实“1.7”全国、全省春运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2019年元旦春节前有关工作通知》、国家发改委等九部门《关于全力做好2019年春运工作的意见》（发改运行〔2018〕1922号）要求，确保春运期间全省旅游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特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按照“安全第一、源头管控、动态监督、共治合成”的总体要求，严格落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力争不发生重特大涉旅交通事故，不发生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和车辆人员滞留，不发生负面舆论，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舒适、和谐的旅游环境。

二、组织领导

为切实加强对全省春运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省文化和旅游厅成立全省旅游道路交通安全工作领导组，统一组织全省开展工作。组长由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刘润民和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盛佃清担任，副组长由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担任，成员由各市旅发委主任和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处室负责人担任。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文化和旅游厅市场管理处，负责全省旅游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综合协调以及情况收集、汇总、梳理、通报、上报等工作。

三、职责分工

（一）各级旅游管理部门

1.督促所监管旅行社租用具有旅游运营资质的车辆，并加强对游客的交通安全提示，协助驾驶员提醒游客在发车前、行车途中系好安全带。

2.配合相关部门对旅游景区内的客运车辆、公路设施、安全防护设施等进行安全检查，确保技术状况良好。

3.协助旅游景区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落实景区客运车辆交通安全管理制度，确保景区道路交通安全。

（二）各旅游企业

1.旅行社要完善旅游交通事故的应急救援预案，并进行演练；将交通安全基本常识和交通事故现场自我救护知识纳入导游教育培训，发挥导游“交通安全宣传员和监督员”的作用；旅行社必须租用有旅游资质的车辆，同时签订安全责任协议；严禁超速、超载、疲劳驾驶，提醒游客要系好安全带，避免车辆发生碰撞或侧翻时被甩出座位或车外而受伤；强化旅游行程和线路安排的安全评估，特别要做好恶劣天气防范应对工作，如遇有雨雪、冻雨路、冰路、临崖、临水、盘山路、背阴路要合理安排出行路线，决不能冒险行驶，同时合理安排好滞留游客，确保游客人身财产安全。

2.A 级景区要加强景区内客运车辆交通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完善景区内交通事故的应急救援预案，并进行演练；对本景区内自备的旅游运营车辆进行一次安全检查，对景区车辆驾驶员进行一次交通安全教育；加强景区内道路的隐患排查、特种设备的安全检查；对景区内道路、涵洞、交通标识等设施要进行检查和维护，并及时清理路面的积水、积雪、积冰等影响车辆安全通行的障碍物，对事故易发路段增设必要的警示标志，做好交通疏导管理工作，确保游客的旅游出行安全；对因雨雪冰冻灾害造成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损毁、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要发布预警警示或禁止游客通行和禁止进入游览，确保游客生命财产安全。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做好春运期间的旅游交通安全工作，为游客提供安全便捷的旅游交通服务，意义重大。各级旅游管理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增强做好春运旅游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各市旅发委要结合当地实际，成立由一把手为组长的春运期间旅游道路交通安全领导小组，认真部署，严密组织，全力做好2019年春运旅游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二）部门协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各级旅游管理部门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源头严控、动态监督、综合治理”的总体要求，积极配合交管、运管、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部门，督促各旅游企业认真执行安全管理的各项规定，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管理，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员、落实到具体环节，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三）突出重点，深入开展督导检查

各级旅游管理部门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切实加强春运旅游道路交通安全大检查和专项检查，广泛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加大暗查暗访的突击检查力度，提高安全检查的针对性，全面排查各类旅游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真正做到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努力创造平安、畅通、和谐的旅游道路交通环境。

（四）加强值班，及时报送信息

春运期间要加强值班，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制和24小时值班制，遇有重特大、紧急突发事件，要按照要求及时上报。请各市旅发委于2019年1月21日和2月25日前分别将春运旅游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方案和春运工作总结报送省文化和旅游厅市场管理处。

